郑州大学2026年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项目
招生简章


一、学校简介
郑州大学是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双一流”建设高校和部省合建高校。主校区位于郑州市科学大道100号。学校设有13大学科门类；有化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临床医学3个世界一流建设学科；有5个ESI全球前1‰学科、19个ESI全球前1%学科。
学校有36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专业学位类别博士学位授予点、60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点、41个专业学位类别硕士学位授予点，31个博士后流动站。现有专任教师（含专职科研）4700余人，其中两院院士、学部委员12人，海外发达国家院士5人，国家级领军人才61人，国家级青年人才82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29人，教授1041人，形成了一支以院士和学术大师为引领的高水平师资队伍。
二、项目简介
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是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职人员参加继续教育、攻读硕士学位的非学历、非脱产教育形式。

3、 招生专业

	序号
	招生院系
	招生
代码
	申请学位
一级学科
专业名称
	授予学位门类
	同等学力全国
统考科目

	
	
	
	
	
	学科
综合
	外国语

	1
	政治与公共
管理学院
	1204
	公共管理学
	管理学
	公共
管理
	英、德、日、俄
选一

	2
	信息管理学院
	1205
	信息资源管理
	管理学
	图书馆、
情报与
档案管理
	

	3
	教育学院
	0401
	教育学
	教育学
	教育学
	

	4
	化工学院
	0817
	化学工程与技术
	工学
	无
	

	5
	运动与体育
学院
	0403
	体育学
	教育学
	无
	

	6
	文学院
	0501
	中国语言文学
	文学
	中国语言文学
	



备注：
1.学科综合水平对应考试科目为“无”的学科专业表示没有综合水平考试，但需通过外国语水平考试。
2.上表中考试科目，参考当年国务院学位办文件中外国语水平考试语种、考试大纲使用对照表和学科综合水平考试科目、学科、考试大纲及指南使用对照表，如有变化，以国家公布的文件为准。
3.按二级学科招生的专业，以学校当年统招硕士研究生专业目录为准。
四、申请条件
1.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遵守法律法规，品行端正，身心健康，具备完成学业所需条件。
2.学历与学位要求：具有大学本科学历且已获得学士学位，并在获得学士学位后工作三年以上（含三年）或者虽无学士学位但已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对已获得的学位为国（境）外学位的，必须经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
3.专业基础要求：有一定专业基础，在教学、科研、专门技术和管理等方面做出成绩，学术水平或专门技术水平已
达到所申请学科专业的硕士学位水平。
4.外语能力要求：能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在课程学习和论文写作阶段能运用外语完成学习任务和论文写作。
五、报名流程
（一）网上报名
1.申请人员须登陆“郑州大学同等学力申硕网络学习及管理平台”（http://zzdx.masterol.cn/）并填写个人信息进行报名。
2.申请人员须登陆“全国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管理工作信息平台”（学信网https://tdxl.chsi.com.cn/tdxlsqxt/index.html）进行信息注册，按要求完善相关报考信息。
（二）现场确认
申请人须在规定时间内（具体时间另行通知）到学校或指定地点进行现场确认，完成信息图像采集，携带报名系统生成的《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全国统一考试资格审查表》确认签字。现场确认时需要提交以下材料：
1.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网报系统注册的ID号。
2.学历和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中国高等教育学位在线认证报告（学信网查询打印）、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学信网查询打印）。
3.《郑州大学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报名登记表》（报名系统下载）一式3份。
4.《郑州大学接受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入学须知》（报名系统下载）一式2份。
申请人员如有与申请学位专业相关的论文、专著、获奖证书或成果证书等可一并提交。
（三）注意事项
1.现场确认环节需采集本人图像信息，为确保信息准确性，请务必亲自到场办理，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委托代办。
2.申请人完成现场确认并在规定时间段内缴纳学费后方为通过学位申请资格的审核。
3.在向我校申请硕士学位期间，不得向其他学位授予单位提出学位申请；已在其他高校入册现需转入我校的同等学力申硕人员，须经该学校清退后，方可用原账号向我校申请，并到我校完成现场确认。
六、培养管理
（一）第一阶段：水平认定
1.课程水平认定
采取线上和线下授课相结合的模式，申请人进入学校指定平台进行课程学习，应在4年内修完全部课程并达到规定的学分，不合格课程随下一级学生重修，四年内未通过者，本次申请无效。
申请人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考核合格者，可申请开具课程学习证明。
2. 全国统考水平认定
正式入学后，申请人须在4年内通过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外国语水平和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每年统考报名及考试安排(报名时间为每年3月，考试时间为5月)均依照当年国家有关文件规定执行。
全国统考的报考工作在“全国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管理工作信息平台”（https://tdxl.chsi.com.cn）上完成。
（二）第二阶段：论文指导
1.申请人须完成第一阶段水平认定后方可进入学位论文阶段，向培养单位提交开题申请。自开题通过之日起至答辩通过之日止，学位论文写作时间不得少于1年。
[bookmark: OLE_LINK8]2.申请人须按照《郑州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规范》等文件完成学位论文。
（三）第三阶段：学位申请
1.经相关培养单位审查通过后组织学位论文评阅与答辩等事宜。逾期未完成论文答辩者，取消申请资格。
2.达到同等学力水平的申请人在规定时间内向培养单位提出学位申请，并按要求提交相关材料，接受申请硕士学位资格审查。
[bookmark: OLE_LINK9]3.申请人如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以上环节或因申请人个人原因无法通过学位论文答辩及学位评定，本次申请无效。
4.申请人提交伪造的申请硕士学位相关资料、申请论文存在抄袭等严重违反学术规范等行为的，学位申请无效。
七、学费缴纳
学费按照学校核定收费标准收取，根据培养过程分阶段分次缴纳。
1.第一阶段：报名资格审查通过后缴纳学费8000元/人。
2.第二阶段：通过水平认定后进入学位论文指导前，缴纳学费8000元/人。
3.第三阶段：学位论文预答辩前缴纳学费8000元/人。
4.学费缴纳方式：由本人在郑州大学财务缴费平台上完成缴费。学校未委托任何机构和个人代收学费。
5.若因个人原因造成的以上任一阶段任务未完成或有伪造资料、违规操作等行为，已缴纳费用及申请学位的材料一律不予退还。
八、其他说明
1.报名材料须真实准确，凡弄虚作假，一经查实，取消申请资格或撤销学位，已缴学费不予退还，造成的后果由申请人自行承担。
2.同等学力人员获得硕士学位，仅表明本人的学术水平已达到所获学位的水平，不涉及学历。学校不提供任何形式的学历证明材料。
3.同等学力人员在校学习期间不享受统招硕士研究生待遇，无我校研究生学籍，不享受奖助学金，不参与评奖评优。
4.申请人不得同时向两个及以上学位授予单位提出申请。
5.申请人因个人原因中止学习，须提交申请后办理相关手续。
6.该项目相关通知均以郑州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官网发布的信息为准。一经发布，即视为已有效告知相关人员，请及时关注并查阅。因个人原因（包括但不限于疏忽大意、未及时查阅官网信息或未按时查看通知等）导致的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
[bookmark: _GoBack]7.本简章未尽事宜参照国家及学校相关规定执行。如遇国家政策变动，均以国家相关政策为准。
九、联系方式
1.服务咨询电话：0371-67766216、0371-67766036、18638926363
2.地址：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大学北路75号郑州大学南校区逸夫楼202办公室
1

